
民法典编纂专栏

中国民法典物权编在世界物权法的位置

———量化比较法路径

张永健

　　内容提要：传统的法系研究将世界部分国家分为两种到数种不等的法系，并以一个或
少数抽象标准，得出结论。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操作步骤并不清晰的方法论。本文提倡量

化的法系研究方法论，以具体而数量庞大的标准（１７０个），关注于一个部门法（物权法），
采用新的统计方法，画出世界１２８个法域的物权法的法系树形图。每个法域都在树形图
的一根树枝上，依据其相似程度逐渐合并到越来越“粗”的树干上。依据此方法可以画出

包含任何数量的法系，而本文选择以１０个法系的区分方式作鸟瞰描述的标准。２０１８年
中国民法典物权编一审稿，规范密度仍低，是极少数无法稳定归类为某个法系的国家之

一。本文的主要方法发现中国最接近俄罗斯法系，其次是德国法系。

关键词：法系　法的家族　因果关系　阶层分群法　线性判别分析

张永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员、法实证研究数据中心执行长。

一　引　言

中国民法学者在讨论中国法的教科书，倡议中国民法典制定方向的著作之时，包含大

量的外国法信息。在众学者的努力下，许多国家的民法典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不乏比较法

文献上之冷门国家。〔１〕 比较法的信息是学者的缪司。同样的私法问题，在相似或相异的

·１８·



〔１〕

本文的核心发现发表于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０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ｉｎ１５４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８）。本计划详细的方法论、变量名称与内涵等，请参见该文。
ＮｕｎｏＧａｒｏｕｐａ教授与ＭａｒｔｉｎＷｅｌｌｓ教授是前述英文版论文的共同作者。笔者特别感谢何汉葳博士对统计方法的帮
助。笔者特别感谢徐国栋教授慷慨地提供他的民法典收藏。但以此文，向一位推动比较民法研究的前辈致上敬意！

参见徐国栋著：《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其他包括葡萄牙、德国、瑞士、
日本、荷兰、奥地利、智利、阿根廷、韩国、意大利、俄罗斯、巴西、路易斯安那、西班牙、法国、阿尔及利亚、越南、马

耳他、泰国、朝鲜、蒙古、埃及、菲律宾、埃塞俄比亚以及土库曼斯坦等国民法（典）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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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条件下，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相同或不同的机制处理，可以刺激学者的想象力。在

中国民法百年一遇的立法时刻，〔２〕更可以提醒立法者，纵使认为德国民法有体系的长

处，〔３〕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德国以外国家的优势。〔４〕

不过，本文并不是要从事微观而深入的比较法研究，而是要提倡并实践“非典”的量

化比较法研究，也就是以量化法实证研究方法，从事法之跨国比较。〔５〕 笔者的研究团队

把原始为或翻译为中文、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土耳其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文字

的各国民法典、单行法、判决、学术文献，有系统地按照笔者设计的“过录簿”（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转为数字。经过五年的漫长编码、检查、再检查……，建立了一份包括世界１５４个法域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不止包括国家，也包括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美国纽约州、美国加州、美国路易
西安那州等有独立民法体系的地区）的数据库，每一个法域有两百多个变量，每个变量都

是关于该法域物权法实体规范的问题与答案。

用此数据库，以及下文详述的统计学方法，本文可以回答：各法域的物权法彼此如何相

似与相异。进一步言，２０１８年９月公布的中国民法典物权编一审稿，其物权相关实体法规
范，与世界上哪些法域的物权法相近或有多接近？没有使用恰当的统计学方法，搭配精确的

法律内容数据库，没有人能准确回答同样的问题。传统比较法文献中的法系研究，方法论上

几近于“我说了算”的黑盒子，其他学者无法复制或检验其论点；后人无法直面挑战，只能另

立山头，法系研究因而总体呈现各说各话的无交集状态。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已经到了不得

不升级的时刻。纵然比较法学者不愿意全面走向量化，也必须更深刻检讨比较法方法论。

精确而言，什么是法系？本文认为法系研究就是依照法域的正式或非正式法律规范

的相似程度而划分组群的取径。目前所见的法系研究，主要研究的是正式的法律规范

（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法院等制定、形成）。各种法系研究的差别在于，用何种标准决

定各法域的相似程度。此种标准可以很抽象（各法域的意识型态为何）、很宏大（各法域

是否受罗马法影响）或很具体（是否采用物权行为无因性）。但传统法系研究的共通点

是，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多少个标准，都没有详细说明从标准到研究结论如何操作。例

如，万一某两国意识形态相同，但只有一国受罗马法影响，是否归属同一法系？为什么会

得出此种结论？这是本文所称的方法论黑箱。量化比较法研究要提倡的方法，是清楚界

定标准、明确说明操作（编码）方式、以客观统计方法量度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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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２〕

〔３〕

〔４〕

〔５〕

苏永钦：《先点睛再画龙：中国大陆如何面对百年一遇的法典时刻？》，载刘铁铮大法官八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

委员会编：《新时代法学理论之建构与开创：刘铁铮大法官８０华诞祝寿论文集》，２０１８年（即将出版）。
而这一点都很可争议，参见张永健：《物权法的关系结构———德国民法理论体系检讨之一》，《工作论文》２０１８年；
张永健：《债物二分的思维错误———德国民法理论体系检讨之二》，《工作论文》２０１８年；张永健：《占有规范之法
理分析》，《台湾大学法学论丛》２０１３年第４２卷特刊，第８４７－９３２页；张永健：《物权的本质》，《南京大学法律评
论》２０１４年春季号，第１８５－２００页。
例如，批评德国法在袋地通行权的设计较无效率，参见张永健：《法定通行权之经济分析》，《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２０１２年第４１卷特刊，第１３２１－１３７２页。
然而，笔者主张，即使是传统的比较法，都不能完全忽略法实证研究，因为比较法的论述结构内含两重的因果推

论。换言之，带有规范目的之比较法论述，必须以坚实的实然研究为基础。参见张永健：《社会科学式的比较

法———评ＭａｒｋＲａｍｓｅｙｅｒ．２０１５．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７年第２０期，第２１１－２４９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因为数据覆盖面向有限（仅有物权法），本文仅研究物权法的法系。传统的法系研

究，则有更大的企图心，并未限定在一、两个法律领域。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因为比较

窄，不能推翻传统的法系研究结论。毋宁，本文提倡的是方法论意识：法系研究者必须体

认到，唯有采取量化比较法研究取径，逐一研究各法律领域，以及比较抽象的标准，才能最

终有完整的法系分类。而一般的法学者更必须体认到，传统的法系研究并没有深刻研究所

有的法律领域，而只是依照少数标准而作出直观的分类。因此，万万不能因为在某种法系研

究结论中，自己的国家属于ＯＯ法系（例如德国法系），不属于ＸＸ法系（例如英美法系），因
此认为自己国家的法律都和ＯＯ法系接近，而和ＸＸ法系遥远；而又进一步推论只有ＯＯ法
系的规范值得参照，ＸＸ法系的规范因为“不像”而不值一提。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不像的
规范有时反而更值得参考。而依据法系分类而作的相似或不相似的判断，可能差以千里。

本文的发现，简言之，是中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在世界物权法的法系分类上，并不是

最接近许多民法学者所追求的理想国———德国，而是接近一群（前）社会主义国家：俄罗

斯、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

尼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古巴、老挝、匈牙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麦，以及伊朗。

二　量化比较法：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量化法实证研究经历了“因果革命”，也就是重视能够发现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但

是，量化的比较法路径，几乎不可能作因果推论，〔６〕因为正式法律的制定与生效，几乎不可

能是随机产生，而是立法者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所致。若要比较，至少要两个以上的国家，同

时因为随机原因而对同一法律问题制定相关规范。诸如拉 波塔（Ｆ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拉 德

西拉内斯（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ｃｅ）、施莱弗（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和维希尼（ＲｏｂｅｒｔＶｉｓｈｎｙ）
等人开创的“法律与金融”领域，〔７〕试图以比较法学者也津津乐道的法系差异，作为经济

成长的原因，就在方法上遭致猛烈的批判。〔８〕 然而，量化的比较法路径，纵然只能描述，

只要是够精确的描述，仍可在恰当的规范问题中，扮演重要地位。〔９〕 此外，本文关注的法

系划分问题，本来也就是在描述，不带有规范论述。因此，法系划分研究更应该走向量化。

（一）描述性研究的价值

描述性的量化比较法仍是有价值的社科法学研究。举例而言，白建军教授曾比较世

界五十个国家的犯罪类型与刑度分布，〔１０〕并以此展开刑罚严厉程度与制度背景条件的相

关性分析。从严格意义的因果推论而言，此种类型的研究不会让社会科学家兴奋地跳起

·３８·

中国民法典物权编在世界物权法的位置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ＳｅｅＨｏｌｇｅｒＳｐａｍａｎ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１１Ａｎｎ．Ｒｅｖ．Ｌ．＆Ｓｏｃ．Ｓｃｉ．１３１（２０１５）．
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０６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１１１３（１９９８）；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４６Ｊ．Ｅｃｏｎ．Ｌｉｔ．２８５（２００８）．
ＤａｎｉｅｌＭ．Ｋｌ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ｏｒ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Ｊ．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７９（２０１１）；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ａｗｓｉｎ１５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１０２ＩｏｗａＬ．Ｒｅｖ．１９１５（２０１８）．
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７
期，第２０５－２９４页；张永健、程金华：《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７３－８９页。
参见白建军著：《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８－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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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为除非有人／神能随机分派制度背景条件（像是让某几国人口在一夜之间暴增，或
者派一群天使／恶魔到某几国打家劫舍，增加暴力犯罪率），我们无法知道什么制度背景
条件会产生或宽或严的刑罚。政策决定者更不可能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犯罪刑度长

短，直接推导出规范结论。试想：中国的犯罪刑度应该是“领先世界”还是“名落孙山”？

应该要追求成为世界平均还是中位数？或者，德国刑法典规范的犯罪类型与其刑度，难道

法学后进国就该依样画葫芦？显然这些规范结论都过于粗糙，大概无法说服任何人。但

在民法或公法领域，比较法学者却往往热情地主张：Ｘ国有如此这般的规范，我国也应该
有。其背后的论述结构一致，只是在刑法领域之未洽，更为显然。

但是，即使描述犯罪类型与刑度分布，无法作因果推论，无法直接用作规范结论或政

策建议，不表示量化比较法就没有价值。从描述统计发现相关性，是谨慎提出社科法学研

究假说和建构理论的开端；少有社会科学理论能由“理论或假说俱无”，直接跳到“发现因

果关系”，因为研究者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找证据来验证还没存在的理论或假说。

（二）扩大比较对象并找寻最佳师法典范

量化的比较法，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增加比较对象的数量。传统的比较法多半比较２
到５个国家；而在汉语法学中，德国、美国、日本、法国又是热门的比较对象。但为何要参
照这些特定国家？一个直观的答案是：德美日法是法治先进国家。或许英美普通法渊远

流长，法国有世界最早的民法典，德国的法律人已经建构了严密的体系，日本的文化背景

与中国较为接近；但这如何保证这些国家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规范就一定好？学术讨论

就一定完整？比较了这几大先进国就已经分析完备？

法律人作比较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找到对其所处法律系统最佳的规范方式。法律人

当然可以闭门造车———法律经济学者常常凭空想出经济模型———但观察他山之石有时是

成本更低、效益更高的作法。但最早出现的他山之石，或者文化背景类似的他山之石，或

者最高采石技术开创的他山之石，不一定最适合。若能作一百国甚至两百国的比较法，就

可能观察到多种不同的规范方式；而许多有新意的规范方式，并不在（研究社群已经熟知

的）英美法德日的法律体系中。本文并不鼓吹“比较法的多数决”，哪种规范方式较常被

采取就跟风。比较法更应该是法律人的灵感来源，藉由观察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多种规

范方式，分析适合自己法域的最佳方式。他国已经采用的规范方式，就像是天然的实验

室，已经产生实践经验可以参酌。

中国民法的内容与体系架构都深受德国民法影响，民法学界纷纷由德国民法取经，诚

可理解。但如果比较法研究只是服务于体系解释、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就未免作小了比

较法研究。〔１１〕 比较法可以作为目的解释的一环，而此种目的解释并不是“因为德国有，我

也要有”，而是“（１）某国有Ｘ规定，导致Ｙ结果；（２）Ｙ好；（３）我国若欲达成Ｙ结果，可以
藉由采用Ｘ规定；（４）我国应修法采取Ｘ规定”。其中，（２）是价值判断，（４）是应然论证；
（１）和（３）则是实然推论。但比较法中关键而困难的问题就是（１）和（３）：在某国是否真
的是Ｘ导致Ｙ，以及即令如此，在我国是否Ｘ可以导致Ｙ。两者都不是容易证明的因果关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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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关于比较法作为法学方法的探讨，参见王鹏翔、张永健：《论经济分析在法学方法之运用》，《台大法律论丛》２０１９
年第４８卷第３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系。此种双重因果关系的证明，是比较法充满挑战与希望之处。〔１２〕

（三）法系研究

法系研究是描述性比较法研究的一种，也似乎是最能引起比较法学者热情的题目之

一。而许多从来没有学习过法律的外行人，似乎也能讲上几句“普通／英美／海洋法系”和
“大陆法系”的不同。在部门法学者间论战时，也偶尔有“我国是属于大陆法系，美国是属

于普通法系，法系不同，所以不应当参照美国法”的论述。因此，法系的不同与差异，从一

种实然描述，变成某些学者的应然论证工具。本文并不赞成此种立场；〔１３〕但这种立场的

存在，至少说明了法系研究对部门法的重要性。

法系研究的工作很容易理解，就是把世界上既存的法域，归类成两个或更多的法系

（或“法的家族”）。传统法系研究的颠峰或许可以说是茨威格特、克茨写的《比较法总

论》，他们除了提出自己的八大法系，〔１４〕也反省了法系研究的方法论。从他们的整理可

知，传统法系研究的路径是先提出一个或多个的区别标准（例如意识形态、法律技术、大

文化圈、法律思想方法、一定的法律制度等），然后再逐一检视研究对象的国家是否符合

这些标准。

此种方法论的困境是：如果只提出一种标准，自然容易被认为是偏颇、不完全；但如果

提出多种标准，而研究对象依据多种标准要分到不同的法系，研究者就必须作非常主观的

分类。而不论是一种或多种标准，都必须面对各种挑战：为何这些区别标准重要？研究者

是基于什么方法论选定这些标准？而涵摄过程同样是困难重重：文化或意识形态如何量

度？到了什么临界点才算符合某种意识形态？以及前面所说，如果多重标准导出不同法

系分类，有何后设方法论可以决定哪一种标准最为重要？

而即使研究者能尽其所能提出好的理论证立其标准，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说明涵摄

的过程，传统方法下的研究成果，仍无法称为“法的家族”。在任何真正的家族中，人与人

间的亲疏远近关系都非常清楚，甲和乙是三等亲，丙是丁的伯父。但传统比较法方法提出

的法系，无论有几个，其实各自是孤岛。我们只知道法国法系、英美法系、德意志法系……

各自不同，但法国法系到底是接近英美法系还是接近德意志法系？就算可以主张为前者

或后者，两组法系的相对距离，仍然无法量度；同法系内的法域，彼此亲疏远近，也没有被

区分。因此，“法的家族”作为比喻，远远高估了传统法系研究能完成的任务。

本文所提倡的量化方法，则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传统法系研究的缺陷，并更加接近“法

的家族”的研究理想。本文不问文献中的大问题（德国法与日本法是否有同样的意识形

态），而是问物权法中具体的规定（动产所有权移转是否以现实交付作为必要条件、善意

取得制度是否区别盗赃物与非盗赃物）。文献中问一个或少数几个大问题，本文方法则

观察１７０个物权相关之具体规定。本文判断是否符合标准的过录簿很清楚明确；本文依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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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张永健：《社会科学式的比较法———评 ＭａｒｋＲａｍｓｅｙｅｒ．２０１５．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７年第２０期，第２２６－２２９页。
因此，本文自然不会认为，因为Ａ国与Ｂ国的法系接近，Ａ国就“应该”参照Ｂ国的规范。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３版），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１２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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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法律文本在有民法典的国家就是民法典本身，在其他国家才综合考察判决、单行立

法、学术文献。

相对于比较法文献，本文的法系划分基准更接地气，更接近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

民众用得到的具体规定。本文的方法虽然导致只能划分物权法家族，而不是整个私法家

族；但本文的方法可以适用到其他部门法，待日后各部门法都有完整的数据库后，就可以

用同样的方法作完整的私法家族划分。

再者，比较法文献中的家族划分，仰赖于权威学者的综合判断，但此种“综合”判断难

以由别人复制或延续。本文使用的统计学量化方法，则可以让任何人用同样的数据、同样

的方法，反复重制。后人拿了本文发展的过录簿，编码了研究对象的新民法，或编码了本

文没有信息、无力纳入的国家（如冰岛），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得知新国家的家族位置，或者

有新民法的国家是否“离家出走”。最后，量化方法可以量度任一法域与另一法域的相似

度，并依据此相似度组成法的家族。也因此，法的家族彼此间的相似度也因此可以量度。

三　量化方法与数据

（一）数据

笔者花费五年时间，纪录１５４个法域关于超过２００个物权议题的规范选择。除了中
国以最新的２０１８年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之外，其他法域都是以２０１６年初的物权法为准。
本文尚未将数据库扩充为面板数据（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本文选择１２８个信息比较充分的法域，
以及１０９个信息比较充分的变量（法规范内容），〔１５〕探究其属于哪一个法的家族。这１０９
个变量并非都是虚拟变量（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也有翻译为哑变量，也就是只有０和１两种值），
因为许多物权议题不是只有“是或否”、“采纳或不采纳”的二元选择，而是有多种可能。将

１０９个变量都转化为虚拟变量后，共有１７０个变量。这１７０个变量的详细内容，参见表２。
换言之，本文最终用以分析的数据，是把１２８个法域秩卷繁浩、关于１７０个法律问题

的规范，转换成１２８行（１行１法域）１７０列（１列１变量，也就是１个物权法规范）的矩
阵。如果分析者有极端聪明的脑袋，可以用目测、心算１２８１７０格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哪
些法域比较接近哪些其他法域，以下的方法部分就可以不用探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

设世界上只有两种法域，一种法域每一列都是０，另一种法域每一列都是１，则法的家族很
明显只有２个，而且肉眼就可以辨识。但当Ａ国是（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１，０），Ｂ国是（１，０，
１，０，１，０，０，０，１，１），Ｃ国是（０，０，０，０，１，１，１，１，１，０），要区辨这三国谁彼此比较相像，大多
数人都要端倪半晌；更何况本文有１２８个法域，而每个法域有１７０个值。也因此，本文需
要使用下两节介绍之量化方法，捉对比较每个法域的相似程度。

（二）阶层分群法

阶层分群法（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是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使用阶层分群法可以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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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０９个变量（规范选择）的列表，ｓｅｅ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０８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ｉｎ１５４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９。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逐一将法域分到法的家族中。研究者可以决定要分出几种法的家族。以本文分析的１２８
个法域而言，阶层分群法可以分出２个、３个、４个……法系，理论上分到１２８个法系都可
以。〔１６〕 但所有法域都会显示在阶层分群法所产生的树形图（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因此，不像传
统方法仅能分出几个大的法系，法系中包括若干成员，但成员间的相似度付之阙如。本文

绘制之树形图，除了看得出一个法系内各成员的彼此相似程度，也显示每个法系间的彼此

相似程度。分成少数的法系，则是为了能很快地看出，比较法文献中常见的“普通法ｖｓ大
陆法”或“德国／日耳曼ｖｓ法国／罗马”分类是否成立。但看法域与法系的相似程度，其实
是同一回事。将呈现一百多个法系的树形图依其相似程度逐一合并之后，最终就会得到

两大法系。

图１呈现了本文发现的法系树形图，每个法域在树形图上的位置，取决于其１７０个物
权法内容变量的相似程度。使用阶层分群法得出法系划分的步骤是：第一，设计过录簿，

列出研究者认为物权法中最重要的上百个问题，及可能的答案选项。比较简单的问题，例

如该国是否有典权，答案选项只有“是”或“否”两种。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该国之土地

所有权必须经过何种程序才能移转，则有超过两个答案选项（本文使用的问题，参见表２）。
第二，逐一研究世界上的每个法域，将该法域的物权法规范，按照过录簿中的题目与

选项，记录到数据库中。

第三，将数据库中的数据，都转化成虚拟变量；前述超过两个答案选项的题目，就必须

一变多，分化成更细的题目，使得答案非是（＝１）即否（＝０）。最终用以分析的数据，就是
前述的矩阵。每个法域的物权法规范，变成一串０与１的数字，其顺序各法域均相同，皆
按照过录簿上的物权法规范题目排列。

第四，进入阶层分群法的分析后，就要量度各法域的０和１的数学集合（ｓｅｔ）或称向
量（ｖｅｃｔｏｒ），彼此多相似。量度法域相似性的方式有多种，本文选用的是 Ｇｏｗｅｒ量度，〔１７〕

其值为０到１，０代表两个法域完全一样，１代表两个法域最不相同的情形。Ｇｏｗｅｒ量度的
计算方式是：Ｇ＝（ａｄ）／［（ａ＋ｂ）（ａ＋ｃ）（ｂ＋ｄ）（ｃ＋ｄ）］０．５。此公式之ａ、ｂ、ｃ、ｄ的意义，
可以用表１说明。ａ是指两国变量都＝１的数目，也就是两国明确采取同样物权法规则的
数目。ｄ是指两国变量都＝０的数目，也就是两国同样不采取（或未发现采取）物权法规
则的数目。ｂ和ｃ则是两国选择不同。在本文之研究，ａ＋ｂ＋ｃ＋ｄ＝１７０，因为一共有１７０
个物权法规则。如果两国完全一样，则ａ或ｄ其中之一必然为１７０，另一为０，所以Ｇ按照
公式也＝０。如上述，Ｇ＝０代表两个法域物权法完全一样。

表１　Ｇｏｗｅｒ量度的意义

Ｂ国Ａ国 变量值＝１ 变量值＝０

变量值＝１ ａ ｂ

变量值＝０ ｃ 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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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但因为有些法域是前殖民地，照抄了前殖民母国的民法典，导致物权法完全相同，因此无法分成１２８个法系，而
会少几个。

关于Ｇｏｗｅｒ量度为何要采取此种计算方式，参见 ＪｏｈｎＣ．Ｇｏｗｅ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Ｉ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２７（４）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８５７（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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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的分群法使用由下而上的聚合方法，也就是先画树枝、再画树干。一开始，
每个法域遗世独立，各成一法系。然后，逐一计算每个法域和所有其他法域的Ｇｏｗｅｒ量度
值，值最接近的法域就被合并为一个小法系。接下来，计算小法系和其他小法系、“光棍”

法域的Ｇｏｗｅｒ量度值。一（群）国家和另一（群）国家的 Ｇｏｗｅｒ量度值怎么算？文献上有
使用最短距离、最长距离者，本文使用平均距离，因为结果比较稳定———也就是不会因为本

文多选一个或少选一个变量，就改变某国的法系归类，或者大幅变更了一群国家和另一群国

家的相似度。平均距离的计算是一个法系中所有法域，和另一个法系所有法域的Ｇｏｗｅｒ量
度值，算出后取平均。由此也可知，采用平均距离，也有助于法系研究者看到一个法系和另

一个法系整体的相似度，因为两个法系中的所有法域的规范相似度都纳入考虑。如果采用

最长距离，则是两个法系中最不相似的法域被用以计算两个法系的相似程度；采用最短距

离，则是最相似的法域被用以计算两个法系的相似程度。为了其他研究目的，当然可以采

用最长或最短距离。本文为了观察整体相似度，并获得比较稳定的结果，选用平均距离。

平均距离最短的小法系，合并为稍大的法系。如是重复此程序，直到所有法域都已经

连接在树形图上。越事前绑定、合并者，其物权法规范越接近；越晚连结、合并者，其物权

法规范差异越大。

以此种方法，如何能划分比较法文献关心的法系呢？如上述，越晚合并者，物权法规

范差异越大。所以，以图１为例，土耳其和所有其他本文研究之法域，最晚合并。如果研
究者只要区分两个大法系，则是土耳其和非土耳其法系。如果研究者要区分三个大法系，

则看图１非土耳其法系首先开枝散叶之处（也就是右边数来第二条垂直线），则会发现一
枝（图上方）是法国与受法国法影响之法域，另一枝（图下方）是德国、英格兰等比较没有

受到法国法影响之法域。所以，三大法系或许可以区分为：土耳其法系、法国法系、非法国

法系（名称可以再讨论）。或许最重要的发现是，至少在物权法领域，不同于传统比较法、

物权法学者的金科玉律，并不存在普通法与大陆法的楚河汉界，英美法离德国法、中国法

较近，法国法、日本法离德国法、中国法较远。

为确定法系的分类不是笔者主观选择的变量造成，本文以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式随机选
取变量１００万次，每次都量度新的数据库产生的１０个法系。以鄂图曼法系为例，该法系
有若干成员。每一次随机选取变量后，重新计算法系分类，再找新分类中与原本鄂图曼法

系最像的法系，并量度法系成员彼此 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系数。〔１８〕 最后把１００万次的相似性
系数取平均值。若平均值在０．６以下，表示该法系不稳定；若平均值在０．８以上，则表示该
法系高度稳定；若居于两个临界点之间，则是稳定。

此种百万次的随机抽样，可以比喻成笔者访问世界上一百万位从事比较物权法的学

者，请每个人都从数据库中提出一个数据使用列表，再个别以其清单作阶层分群，最后与

本文的阶层分群结果比较。访问一百万位比较物权法的学者成本非常高，世界上也恐怕

没有这么多学有此专精的学者。但高速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访问没有必要，而一百万次的

比较可以在约两个小时内完成。比较法学者不应该再忽略这种强力的分析工具。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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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性判别分析

线性判别分析（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是一种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使用
此种分析方法前，必须先给定数据的分组，再由线性判别分析判别此种分组是否确实精

准。在此，数据的分组是由上文介绍的阶层分群法产生。除了数据分组之外，线性判别分析

是独立于阶层分群法的另一种方法，用以检验阶层分群法产生的树形图是否稳健与有效。

详言之，线性判别分析是一种降低数据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的方式。依其数学性质，因
为本文先确立了要使用１０个分组，线性判别分析就会产生１０－１＝９个向量，〔２０〕每个向
量都是某些虚拟变量的线性组合（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而线性判别分析产生向量的标准，
是让向量间的相关性越低越好，并越能有效区辨分组越好。也因此，同样信息的虚拟变

量，就会倾向于被合并到同一个向量中。例如，假设世界上只有 Ａ、Ｂ、Ｃ、Ｄ四国，四国共
有十个面向被量度，若甲面向和乙面向关于Ａ、Ｂ、Ｃ、Ｄ的测度值都相同，则一旦考虑了甲
面向，乙面向就没有提供额外信息，可用于区辨Ａ、Ｂ、Ｃ、Ｄ的差异。准此，甲、乙两个面向
就会被合并到同一向量中。

用更通俗的方式说，线性判别分析会竭尽所能将数据库中１００多个变量转化成９个
内容迥异的向量。因为人类的视觉难以在超过二维的空间中分辨趋势，本文将捉对呈现

这九个向量———也就是在一个图的 Ｘ轴放一个向量，Ｙ轴放另一个向量；下一个图则放
其他向量。这些图都是散点图（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每个法域依其向量的值放在二维的散点图
中。举例而言，如果Ａ国在向量１和向量２的值是（３，５），而Ｂ国在向量１和向量２的值
是（４，６），在向量１和向量２的散点图上，Ｂ国就会在Ａ国的右上方。如果Ａ国和Ｃ国的
法律一模一样（例如法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有些还适用着原始的拿破仑法典），两国在

散点图上就会重迭在一起，因为两者的每一个向量值必然相同。

用此方法可以将１２８个法域逐一在向量１和向量２的散点图上画出，然后逐一在其
他向量组合的散点图上画出。如果使用阶层分群法发现同属一个法的家族的法域，在各

散点图中都总是聚集在一起，就表示依据线性判别分析所独立发现的法域相似程度，和阶

层分群法发现之结果一致。〔２１〕 图２到图５共４个图，是从全部３６种（９８／２＝３６）散点
图中，选出能清晰呈现法域英文名称者。

请注意，线性判别分析本身无法帮助使用者分出法系，因为法系分组是由阶层分群法

所发现，再汇入到线性判别分析中。诸如本研究中的９个向量，则是由线性判别分析所产
生。如果阶层分群法产生的１０个法系，并没有太靠谱（例如因为变量太少；或者各国的法
律相差甚大，以致于选择使用何种变量会导致法系分类的结果大大不同），则线性判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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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研究的变量数目比观察值（法域数目）还多，所以分析时是使用ＩｒｅｎａＧａｙｎａｎｏｖａ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ｐａｒｓ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１１１Ｊ．Ａ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６９６（２０１６）发展出的ｓｐａｒ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向量的数量是Ｎ－１。本文给定任何数量的分组，此方法就会产生该数量少一个的向量。例如若采取２０或１２
个分群，就会产生１９或１１个向量。
线性判别分析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指出１７０个变量中，最能区辨１０个法的家族的数个变量。这是一般法律人
都能很快掌握并理解的发现。详细讨论，参见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０８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ｉｎ１５４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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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９个向量所产生的一系列散点图中，这１０个法系就不会彼此接近，而会散乱在图之各
处。因此，虽然线性判别分析无法独立作法系分类，却可以检验阶层分群法的法系分类。

（四）方法局限

本文虽然很大程度推进了法系研究的方法论，但此种方法论日后仍有精进空间。首

先，本文的量化方法无法给予各变量权重。纳入某个变量就是给予１００％的权重，不纳入
则是给予０％的权重；但本文无法给予其他权重。减缓此种缺陷的方式是上述１００万次
的随机抽样变量。不过，本来就不在数据库中的变量，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使用。但也请注

意，即令日后统计学者发展出可以加上权重的分析方法，量化比较法学者还是必须思考：

以哪个法域的角度加权？对Ａ法域重要的物权法问题，在Ｂ法域可能并不一定重要。要
量身定作每个变量在每个法域的权重，需要海量知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样

的量身定作权重也会引起读者“扭曲数据”的疑虑。

其次，本文的数据源只是书本上的法，不是行动中的法。这是本文数据的局限。但物

权法多半是强行性规定，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并不像合同法存在这么大的落差。日

后的研究者也可以在书本上的法的基础之上，补充行动中的法等信息。中国物权法实施

后，会受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政策、习惯影响，但此种规范文件没有被纳入数据库。不

过，其他国家的情形也相同。本文所记录的物权法规范，是由该法域的立法者制定；排除

各国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订的规范文件，以及习惯产生的物权，是贯彻此项标准的结

果。此项标准的建立又是导因于本文对立法者决策的研究兴趣使然。

再次，近年来的比较法研究也有使用案例导向而非法条规则导向者。案例导向的比

较法也可以考虑行动中的法。但要使用案例产生法的家族的分类，则必须进行大量的案

例比较，并且把案例比较的结果编码为数据库。这或许是将来量化比较法２．０可以采取
的路径。

本文并非面板数据，可能缺乏时间维度。所有法域的物权法规范都以２０１５年为准，
只有中国是以２０１８年出台的民法典一审稿为研究对象。如果建立了历年的物权法数据
库，则可以观察物权法系的变迁。例如数个非洲国家仍在适用１８０４年的拿破仑民法典，
但殖民母国法国却经历几番修正，离２００多年前的原始法典越行越远。

最后，本文建立的法系，仅为物权法的法系，而非所有私法、更非所有法律部门的法

系。要建立完整的法系，必须要每个部门法都有详细、精确的数据库，而这需要整个学界

共同努力。

四　研究发现

（一）对传统法学分类的质疑

图１呈现本文的核心发现，树形图中的“树枝”连接了本文研究的１２８个法域。图中
只选择性地列出物权法过于特殊而成为离群值的法域、东亚法域、比较法上常参照的法

域。从图最右边开始，用一条想象的垂直线往左移，每碰到一个分岔，就是两群法系的分

野。本文决定要呈现１０个法系，想象的线已经左移到在树形图上产生１０群时停止。再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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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左移，就可以分出１１、１２、１３……个法系；回头往右移，就可以分出９、８、７……个法系。
法系分组没有魔术数字，除非学者认为使用 Ｇｏｗｅｒ量度值在特定数值（如０．２５或０．３或
０．４）区分才有统计意义。

图示几个大发现包括：第一，以物权法而言，并不存在普通法与大陆法的二元划分。英

美普通法的物权法内容，与德国法系、俄罗斯法系接近；而两者与受法国物权法影响的法域

距离较为遥远。如果要区分两大物权法系，又先不论非常独特的土耳其法，是法国法与非法

国法，并非普通法与大陆法。第二，比较法文献上所说的“远东法系”，〔２２〕至少就物权法而

言不存在。即使不论新加坡、日本、菲律宾、韩国、中国等法域分布在相距遥远的法系中。

（二）中国民法的位置

在宏观视角下，中国民法与俄罗斯等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同样的大法系，并且与深受德

国影响的法系接近，或许不算太令人惊讶。或许中国学界的教义学思维深受德国法学影

响，但中国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到《民法典物权编草案》，都没有纳入许多德国民法

典物权编中的规范，如：动产、土地、建筑物时效取得，占有体系，各种不动产物权之移转采

全面登记生效制、诸多他物权类型、相邻关系。因此，没有比《物权法》增添太多新内容的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仍没有被归入德国法系，并不难解释。

但若在研究结果揭晓前，要读者猜测《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在世界上的堂兄弟是谁，

恐怕没有人会选伊朗。蒙古作为与中国最相像的法域，则较能理解。前文提及，本文使用

１００万次的分析，探究法系分类是否稳定。而在１０个法系中，最不稳定的就是中国、伊
朗、蒙古这一组，平均值只有０．５０，属于“不稳定”法系，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平均值低于
０．６０的法系。相较之下，鄂图曼法系、俄罗斯法系，截然独立的土耳其法系、南非法系，平
均值都达到０．８０以上，属于高度稳定。换言之，读者毋须想破脑袋，探究中国、伊朗、蒙古
的共通性。如果其他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变量，或不同的量度方式，中国很可能就与伊朗、

蒙古分道扬镳。与其说世界上有一个中国、伊朗、蒙古法系，不如将之看成“其他”法系。

中国在法的家族中位置未明，部分原因应该是《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的规范密度不

高。本文使用的量化方法，把物权法规范转化成“是或否”的问题，例如：“是否认为（没有

事实上管领力的）间接占有人是占有人”；“是否认为（有事实上管领力的）占有辅助人不

是占有人”。当一国物权法有对本文数据库包括的物权法问题有明确规范时，就可以从

立法者有意识的选择中区分各国之不同。但当一国物权法规范密度低，对许多问题未加

规范时，在数据库使用的虚拟变量中就会被当成是０／否（例如，《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没有
规定间接占有人是占有人，就会被给予０／否的值）。就此而言，本文方法论的一个局限，
是把明确采取否定、不采取态度的法域，与（或许因为法律发展程度低，或许因为其他理

由）没有规范的法域，都编码为０；也就会将两者同视（换言之，在表１，两者都被归类于ｄ，
虽然其意义可能有别）。极端而言，一个明确采取不同物权概念的法域（例如少数民族部

落），和没有物权法的法域，因为使用本文编码簿都会记录为一堆０，会被认为有相同的物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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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２３〕 但从比较法学者、物权法学者的眼光，两者显然有别。

中国在１７０个变量中，有５４个是１，其他是０。其为１的比例是倒数１５百分位（也就
是很低）。从知名物权法学者的著作得知，许多物权法原则（如无主物先占、时效取得、添

附等）在《物权法》缺席，是立法者的选择。〔２４〕 从《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来观察，当年制定

《物权法》时的选择，很可能会延续到之后的正式《民法典物权编》。〔２５〕 若是如此，则中国

物权法的特殊性，是立法者有意识选择的成果。而伊朗则只有３６个１，是所有１２８个法域
中的最后一名。笔者阅读伊朗民法典，觉得伊朗就像其他中东国家一样，受到法国民法典

影响。如果伊朗像其他中东国家一样多写一点内容，应该会归入“鄂图曼法系”（请注意，

并不包括土耳其，其为特立独行的法系）。但伊朗是否有意识地不在民法典中细密刻画

物权，尚无中、英文文献可征。

最后，从图３和图４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中国物权法跟其他法域物权法在特定面向
（向量８）上的巨大差异。图５、图６、图７的散点图则显示其他面向上中国物权法和其他
法域相似。

五　结　论

相较于传统法系研究方法论，以及拉 波塔等人“法律与金融”研究中编码“法律起

源”〔２６〕的没有方法论，〔２７〕本文大幅推进了法系研究的方法论。在新方法下，法系成员的

相似度、法系彼此间的差异，都可以量化。本文的量化方法论虽然未来还有可以进一步改

善空间，但已经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方向。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免不了，但其主观性可以

藉由百万次的随机抽样而降低。此外，主观判断的好与坏，也可以藉由清楚的披露而使学

界同行能有批判、反省的立足点。

本文的描述性成果仅反映了中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在２０１８年初的法系位置。粗略
来说，中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已经在宽泛意义下的德国法系中，但仍更接近俄罗斯等前社

会主义国家。用显微镜看，中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与伊朗、蒙古接近，则是物权法规范密

度低的结果。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者，亟欲取得共识，完成在２０２０年前立法的任务，诚可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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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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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本文虽然搜集了１５４个法域的物权法信息，却在本文只使用１２８个法域。因为被排除的２６个法域，
例如北朝鲜，有太多０的值，会被阶层分群法认为十分相似。而这些法域双胞胎般的相似，会让其他法域的相似
（例如巴西与阿根廷）相形见绌。

参见申卫星著：《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２１－２２８页；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
（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８、２２２页；孙宪忠著：《中国物权法总论》（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３１０页。
《民法典分编草案》第一稿第一编物权第１１７条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

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

偿。”这是以一条抽象规定，补充了原本《物权法》的一个缺口。

Ｓｅｅ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０６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１１１３（１９９８）；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４６Ｊ．Ｅｃｏｎ．Ｌｉｔ．２８５（２００８）．
对此批评请参见 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Ｗｅａｌｔ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ａｗｓｉｎ１５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１０２ＩｏｗａＬ．Ｒｅｖ．１９１５（２０１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解。但若失去一锤定音，补足若干重要物权法原则的机会，〔２８〕也很可惜。

图１　世界１２８个法域之物权法法系树形图（仅呈现部分法域名称）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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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哪些物权法基本原则有缺漏，学界应该知之甚详。笔者之前列出部分基本原则，参见 Ｙｕ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ａ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２（１）ＢｒｉｇｈａｍＫａｎｎ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４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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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向量７与向量８之散点图

图３　向量３与向量８之散点图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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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向量１与向量２之散点图

图５　向量５与向量６之散点图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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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向量４与向量９之散点图

表２　１７０个物权法规范之虚拟变量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１ ｖ２０００１ｘ１ 物权法定原则：只有法律可以创设新财产权类型

２ ｖ２０００１ｘ２ 物权法定原则：其他类型的规范方式

３ ｖ２１００１ 地上关系（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ｅｓ）

４ ｖ２１００２ 区分地上关系

５ ｖ２１００３ 租赁是一种财产关系

６ ｖ２１００４ｃ 终生地产关系（ｌｉｆｅｅｓｔａｔｅ）

７ ｖ２１００４ｘ１ 用益关系（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８ ｖ２１００４ｘ２ 用益权人原则上可以转让用益关系

９ ｖ２１００４ｘ３ 用益权人原则上不可以转让用益关系

１０ ｖ２１００４ｘ４ 用益关系之转让规范非默认规定

１１ ｖ２１００４ｘ５ 用益关系之转让规范是默认规定

１２ ｖ２１００６ 人役关系（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１３ ｖ２１００７ 居住关系

１４ ｖ２１００９ｘ１ 既有使用关系（ｒｉｇｈｔｏｆｕｓｅ），也有用益关系

１５ ｖ２１０１４ 永佃关系（ｅｍｐｈｙｔｅｕｓｉｓ）

１６ ｖ２１１０１ 地役关系（ｒｅａｌ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１７ ｖ２１２０１ｘ１ 对世效力的优先购买权

１８ ｖ２１３０１ 土地负担（德文：Ｒｅａｌｌａｓｔ；英文：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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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１９ ｖ２１５０１ｘ１ 抵押关系是合同

２０ ｖ２１５０１ｘ２ 抵押关系是财产

２１ ｖ２１５０２ａ 最高限额抵押

２２ ｖ２１５０３ 浮动抵押（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

２３ ｖ２１５０５ 土地债务（德文：Ｇｒｕｎｄｓｃｈｕｌｄ；英文：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ｇｅ）

２４ ｖ２１５０８ 抵押之担保品价值降低，债务人必须提供更多担保

２５ ｖ２１６０１ 动产质

２６ ｖ２１６０２ 权利质

２７ ｖ２１８０１ 留置

２８ ｖ２１８５０ （抵押、质、留置之外的）优先权

２９ ｖ２１８５１ｘ１ 动产和不动产均有优先权

３０ ｖ２１８５２ｘ１ 只有“法定”没有“意定”优先权

３１ ｖ２１８５４ｘ１ 针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优先权

３２ ｖ２１８５５ｘ１ 有法定优先权

３３ ｖ２１８５５ｘ２ 法定优先权必须登记才生效

３４ ｖ２１９０３ 公有土地上终生可继承占有之关系（俄罗斯民法典发明）

３５ ｖ２１９０４ 不动产永久或暂时之使用关系（俄罗斯民法典发明；与用益权、使用权不同）

３６ ｖ２１９０６ 事业经营关系（俄罗斯民法典发明）

３７ ｖ２１９１４ａ 移转占有的不动产担保关系（包括不动产质与ａｎｔｉｃｈｒｅｓｉｓ）

３８ ｖ２２００１ 未来利益（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３９ ｖ２３００１ｘ１ 土地可以私有

４０ ｖ３０００２ｘ１ 土地登记（特定条件下有）绝对效力

４１ ｖ３０００２ｘ２ 土地登记永远有绝对效力

４２ ｖ３０１０１ｘ１ 移转不动产所有权必须有买卖合同以外的条件成就

４３ ｖ３０１０１ｘ２ 移转不动产所有权必须登记

４４ ｖ３０１０１ｘ３ 移转不动产所有权必须有物权合同

４５ ｖ３０１０２ 无因性

４６ ｖ３０２０１ｘ１ 不动产登记簿时效取得

４７ ｖ３０２０１ｘ２ 不动产登记簿时效取得，必须善意

４８ ｖ３０２０１ｘ３ 不动产登记簿时效取得，必须占有

４９ ｖ３０２０２ 不动产登记簿时效取得，必须有“权原”（ｔｉｔｌｅ）

５０ ｖ４０００１ａ 区分所有（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５１ ｖ４０００２ａ 合作式住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５２ ｖ４０００３ 按份共有

５３ ｖ４０００４ 公同共有

５４ ｖ４０００７ 共同墙（ｃｏｍｍｏｎｗａｌｌ）

５５ ｖ４００１１ 家庭共有之概括财产（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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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５６ ｖ４００１５ｘ１ 家庭共有之概括财产不得转让

５７ ｖ４００１６ｘ１ 家庭共有之概括财产不会被强制执行

５８ ｖ４１００１ｘ１ 共有物管理规则

５９ ｖ４１００１ｘ２ 共有物管理必须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

６０ ｖ４１００２ｘ１ 共有物转让规则

６１ ｖ４１００２ｘ２ 共有物转让必须经过超级多数决

６２ ｖ４１００２ｘ３ 共有物转让必须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

６３ ｖ４１００３ｘ１ 共有物分割规则

６４ ｖ４１００３ｘ２ 共有物分割以原物分割为优先

６５ ｖ４１００３ｘ３ 共有物分割，有共有人将应有部分卖给其他共有人之规定

６６ ｖ４１００３ｘ４ 共有物分割，其他规则

６７ ｖ４１００４ 共有物分割，混合原物分割与变价分割明确被容许

６８ ｖ４１００５ｘ１ 法院可以提早中止不分割合同

６９ ｖ４１００５ｘ２ 可以用共有物分管合同约定不分割

７０ ｖ４１００５ｘ３ 约定不分割合同有最长期限

７１ ｖ４１００６ｘ１ 共有动产分管合同，特定条件下拘束后手

７２ ｖ４１００６ｘ２ 共有动产分管合同，永远拘束后手

７３ ｖ４１００７ｘ１ 共有不动产分管合同，特定条件下拘束后手

７４ ｖ４１００７ｘ２ 共有不动产分管合同，如果经登记拘束后手

７５ ｖ５１０００ｘ１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

７６ ｖ５１０００ｘ２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

７７ ｖ５１００１ｘ１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或权原，最短时效１５年以下

７８ ｖ５１００１ｘ２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或权原，最短时效６０年以下

７９ ｖ５１００２ｘ１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恶意，最短时效１５年以下

８０ ｖ５１００２ｘ２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恶意，最短时效６０年以下

８１ ｖ５１００２ｘ４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权原是构成要件一环

８２ ｖ５１００２ｘ５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权原为必要条件，而非仅是缩短时效的要件

８３ ｖ５１００２ｘ８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占有须经登记

８４ ｖ５１００２ｘ９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宗教奉献物（ｗａｑｆ）

８５ ｖ５１００３ｘ１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未登记不动产

８６ ｖ５１００３ｘ２ 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有登记不动产

８７ ｖ５１００４ 不动产定限财产权时效取得

８８ ｖ５１００５ｘ１ 不动产定限财产权时效取得，未登记土地

８９ ｖ５１１００ｘ１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或恶意均可

９０ ｖ５１１００ｘ２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占有者受到保护优于恶意者

９１ ｖ５１１００ｘ３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只有善意占有人可时效取得

９２ ｖ５１１０１ｘ１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时效１２．５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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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９３ ｖ５１１０１ｘ２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善意，时效３０年以下

９４ ｖ５１１０２ｘ１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恶意，时效１０年以下

９５ ｖ５１１０２ｘ２ 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恶意，时效３０年以下

９６ ｖ５２００１ｘ１ 动产善意取得

９７ ｖ５２００１ｘ２ 动产善意取得，必须善意（非法国民法式规定）

９８ ｖ５２００１ｘ３ 动产善意取得，并非盗赃物一定保护原所有人

９９ ｖ５２００１ｘ４ 动产善意取得，盗赃物与非盗赃物处理方式相同

１００ ｖ５２３０１ｘ１ 动产善意取得，现金适用例外规则

１０１ ｖ５３０３１ｘ１ 用益关系，于自然人死亡时终止

１０２ ｖ５３０３１ｘ２ 用益关系，法人适用不同期限

１０３ ｖ５３０３１ｘ３ 用益关系，一定时间不使用则终止

１０４ ｖ５３０５１ｘ１ 不动产役关系，没有期限

１０５ ｖ５３０５１ｘ３ 不动产役关系，一定时间不使用则终止

１０６ ｖ６１００１ａ 动产善意取得，不只是要善意，而且要非可得而知

１０７ ｖ６２００３ 不动产时效取得，推定善意

１０８ ｖ６４０１１ｘ１ 动产附合，善意与恶意不同处理规则

１０９ ｖ８０００１ 抛弃动产所有权

１１０ ｖ８００１１ｘ１ 抛弃不动产所有权

１１１ ｖ８００１１ｘ２ 抛弃动产所有权，特定条件下收归国有

１１２ ｖ８００１１ｘ３ 抛弃动产所有权，一定收归国有

１１３ ｖ８０１０３ｘ１ 动产所有权移转，合同本身不足以移转

１１４ ｖ８０１０３ｘ２ 动产所有权移转，特定情形要求交付才能移转

１１５ ｖ８０１０３ｘ３ 动产所有权移转，一定要交付才能移转

１１６ ｖ８０１０３ｘ４ 动产所有权移转，占有改定构成交付

１１７ ｖ８０１０３ｘ５ 动产所有权移转，指示交付构成交付

１１８ ｖ８０２０１ｘ１ 必要通行权（ｅａｓ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１１９ ｖ８０２１１ｘ１ 法定通行权（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１２０ ｖ８０２１１ｘ２ 通行处必须损害最小

１２１ ｖ８０２１１ｘ３ 通行处必须最短

１２２ ｖ８０２１１ｘ４ 通行处由法院裁量

１２３ ｖ８０３０１ 漫游权（ｒｉｇｈｔｔｏｒｏａｍ）

１２４ ｖ８０４０１ 越界建筑，越界者有权支付赔偿解决纷争，而毋须拆除越界之部分

１２５ ｖ８０４０５ａ 越界建筑，被越界者必须实时异议

１２６ ｖ８０５０１ｘ１ 无主物先占，有任何规定

１２７ ｖ８０５０１ｘ２ 无主物先占，典型由先占者取得所有权之规定

１２８ ｖ８０６０１ｘ１ 遗失物拾得

１２９ ｖ８０６０１ｘ２ 遗失物拾得：可能获得所有权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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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１３０ ｖ８０６０１ｘ３ 遗失物拾得：可能获得奖励

１３１ ｖ８０６０１ｘ４ 遗失物拾得：拾得人可以对抗任何人，除了原所有权人之外

１３２ ｖ８０６０１ｘ５ 遗失物拾得：在其他制订法中规范

１３３ ｖ８０６１１ｘ１ 埋藏物发现：发现者与不动产所有权人共有，应有部分各半

１３４ ｖ８０７０１ｘ１ 动产与不动产附合（植物附合于土地为例）

１３５ ｖ８０７０１ｘ２ “不动产间附合”（房屋附合于土地为例）与“动产与不动产附合”规定不同

１３６ ｖ８０７０１ｘ３ “不动产间附合”与“动产与不动产附合”规定相同

１３７ ｖ８０７０１ｘ４ 动产与不动产附合：所有权永远归于不动产所有权人

１３８ ｖ８０７０１ｘ５ 动产与不动产附合：所有权有时归于不动产所有权人

１３９ ｖ８０７０１ｘ６ 动产与不动产附合：不动产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动产原所有权人移除动产

１４０ ｖ８０７０２ｘ１ 动产间附合

１４１ ｖ８０７０２ｘ２ 动产间附合：以竞标方式决定所有权归属

１４２ ｖ８０７０２ｘ３ 动产间附合：主物所有权人取得所有权

１４３ ｖ８０７０２ｘ４ 动产间附合：有由其中一人取得完整所有权之规范

１４４ ｖ８０７０２ｘ５ 动产间附合：有由双方共有之规范

１４５ ｖ８０７０２ｘ６ 动产间附合：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

１４６ ｖ８０７０３ｘ１ 动产混合

１４７ ｖ８０７０３ｘ２ 动产混合：必定由双方共有

１４８ ｖ８０７０５ｘ１ 加工（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

１４９ ｖ８０７０５ｘ２ 加工：善意、恶意者适用不同规则

１５０ ｖ８０７０５ｘ３ 加工：符合特定条件时（但不总是）由加工人取得新物所有权

１５１ ｖ８０７０５ｘ４ 加工：原所有权人、加工人共有新物

１５２ ｖ８１００１ 征收不动产时应给予补偿

１５３ ｖ９０００１ 间接占有

１５４ ｖ９０００３ａ 有事实上管领力者（如占有辅助人）仍可能被当成非占有人

１５５ ｖ９０００４ 准占有（ｑｕａｓｉ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５６ ｖ９０００５ 占有人自助行为（ｓｅｌｆｈｅｌｐ）

１５７ ｖ９０００６ 占有返还请求权（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５８ ｖ９０００７ｘ１ 占有返还请求权：没有明确消灭时效

１５９ ｖ９０００８ｘ１ 占有合并（ｔａｃｋ）：无论是否有限定条件

１６０ ｖ９０００８ｘ２ 占有合并：一般而言都容许

１６１ ｖ９０００９ 占有可继承

１６２ ｖ９０１０１ｘ１ 占有：有心素

１６３ ｖ９０１０１ｘ２ 占有：有心素，但并非要求“以所有人之意思”

１６４ ｖ９０２０１ｘ１ 占有：是事实

１６５ ｖ９０２０１ｘ２ 占有：是权利

１６６ ｖ９０３０１ｘ１ 占有：无推定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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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变量代号 变量内容

１６７ ｖ９０３０１ｘ２ 占有：推定善意

１６８ ｖ９０３０１ｘ３ 占有：有时推定善意，有时推定恶意

１６９ ｖ９０３０１ｘ４ 占有：推定为所有

１７０ ｖ９０３０１ｘ５ 占有：找不到定义

说明：

１．由代号的数字层次，可以看出原始编码时设想的物权法规范层次：万分位、千分位等等数字相同者，乃

笔者认为同层次者。代号最后有小写ａ者，表示原本变量有大于两种值，但在进行本文分析前，合并为０与１

两种值。代号最后有ｘ１、ｘ２、ｘ３等等者，表示一个或多个物权法规范被合并为超过一个变量；因为属于同种

类规范，而使用同样的前缀代号。

２．所有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如果该法域有符合描述之规范，值为１；若无此规范，值为０。

３．本文采用“多层虚拟变量”（ｌａｙｅｒｅｄｄｕｍｍｙ）取径，若一个物权法规范产生超过一个变量，会像金字塔

一样堆栈，而非分组。例如以ｖ４１００２的三个变量而言。ｖ４１００２ｘ１先问该法域是否有共有财产转让规则；如

果有，值为１；如果无，值为０。ｖ４１００２ｘ２再问可决人数门坎是否至少是超级多数决；如果是超级多数决或共

识决，值为１；如果是多数决或没有规定，值为０。ｖ４１００２ｘ３最后问可决人数门坎是否为共识决；如果必须全

体共有人同意，值为１；如果是超级多数决、多数决、无规定，值为０。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７年度台湾地区“中研院”前瞻计划“比较物权法之经济分
析”（１０６－Ｈ０２）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ｄｉｖｉｄ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ｓ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ｏｚ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ｏｎｅｏｒａｆ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ｄｏｐｔ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ｕｓｉｎｇ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１７０ｔｏｂｅｅｘａｃｔ）ｔ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ｌｅｇａｌ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ｉ．ｅ．ａ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１２８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ｃｃｕ
ｐｉｅｓａ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ｏｏｎｅｒｏｒｌａ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ｈｏｗ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ｉ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ｄｉｖｉｄｅａｌｌ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ａｎ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ｏｏｓｅｓ１０ｌｅｇ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ｒａｆｔ（ｍａ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２０１８）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ａｎｄｉｓ
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ｗ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ｔａｂｌ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
ｌ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ｃ
ｏｎｄ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ｌｅｇａｌｆａｍｉｌｙ．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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